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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确保校车的行车安全，切实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和学校财产安全，特制定如下管理制度：
1．成立学校行车安全管理领导小组。由校长任组长，各处室主任及班主任为组员。
2．建立教师随车制度。跟车教师需履行以下职责。
(1)明确乘车学生班级、人数，并组织学生排队上车，按序就坐。
(2) 认真落实校车运行“六定两点”制度，上车清点学生人数无误后提示司机关闭车门前往目的地。
（3)跟车教师请在车门附近就坐。
(4)在乘车过程中维持学生乘车纪律，严禁学生干扰司机驾驶。
(5)到达站点后需先行下车，然后在车门口组织学生按序下车，告诉已下车的学生在路边安全的地方排队等候。
(6)清点下车的学生人数无误后，确保安全的情况下，通知司机可以移动车辆。
(7) 对于车辆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突发事件就及时上报、反馈。
3．驾驶员的安全行车规定。
 (1)驾驶员在驾驶车辆时，须携带有效驾驶证、行驶证及有关证件。
（2)不疲劳驾车。
(3)遵守交通规则，不违章驾车。
(4)驾驶员工作期间不得饮酒。
(5)经常学习交通法规。
(6)保持车况良好，经常检查车辆运载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
(7)驾驶员在校内行驶车速不能超于每小时5公里。
(8)驾驶员在校外行驶车速不能超过交通指示牌所规定的限速。
　4．违规与事故处理
　(1)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情况下，违反交通规则或发生事故，由驾驶人负担，并予以记过或免职处分。
　①无照驾驶。
　②未经许可将校车借予他人使用。
　(2)违反交通规则，其罚款由驾驶人负担。
　(3)各种车辆如在途中遇不可抗拒之车祸发生，应先急救伤患人员，尽快做好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。向附近警察机关报案，并即与德育处。如属小事故，可先行处理后向德育处报告。
